
《青阳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为了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，完善应急预案体系，县应急局起草了《青阳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和必要性
2025年12月29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国家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》（国办函〔2025〕126号），2025年12月8日，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征求《安徽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函。
根据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号）有关应急预案评估、修订的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急预案原则上每3年评估一次，当发生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，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等情况，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。
此前，我县于2022年1月27日印发了《青阳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》（青政办秘〔2022〕9号）。县应急管理局对照国家、安徽省、池州市有关应对低温雨雪灾害的工作要求，并结合我县实际，按照管用实用的原则认真组织修订，起草了《青阳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》。
二、文件修订过程
《青阳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由青阳县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，起草过程大致为：一是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修订，结合我县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工作情况，起草《青阳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初稿）。二是向各乡镇和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，组织专家评审，对初稿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现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建议。
三、主要内容和特点
[bookmark: _GoBack]本预案参照省、市预案体例，结合我县实际工作实际编制而成，正文共设总则、组织指挥机构与职责、监测预警、应急响应、善后工作、应急保障、附则7个部分，主要有以下特点：
一是组织体系设置适应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机制。此次修订后的预案，由县安防委负责统筹指导、协调和监督全县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，与目前县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实际一致，有利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对工作的责任落实。
二是合理确定响应分级。根据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范围、危害程度、灾害损失等情况，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进行分级响应，根据县实际情况确定分级标准，确定启动和应急结束程序，从生活保障、公共设施抢修、生活救助、重点行业和区域隐患排查等方面制定主要响应措施，突出以人为本的救灾理念。
三是善后工作从单纯的事务性处理上升至治理能力提升的高度。打破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模式，构建起立体善后网，整合交通、住建、工信、民政、应急等多部门职能，同步推进群众安置、基础设施修复与损失核定，实现了救灾资源的一体化调度，有效提升了灾后恢复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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